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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17

年5月12日召开的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2017年5月13日巨潮网公告（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591,834,37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股利4.2元（含税），共计派现金248,570,435.40元,剩余可分

配利润2,144,008,000.87元结转至下年度。 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3股，共

计转增177,550,311股，相应减少公司资本公积金177,550,311.00元。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发放范围

（1）发放年度：2016年度

（2）发放范围：股权登记日（2017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2、含税及扣税情况

公司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91,834,37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4.2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78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4.2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

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

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

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3股。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8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42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591,834,37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769,384,681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1、股权登记日为：2017年5月26日（星期五）；

2、除权除息日为：2017年5月31日（星期三）；

3、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为：2017年5月31日（星期三）；

4、红利发放日为：2017年5月31日（星期三）。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2017年5月26日下午深交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

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7年5月31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

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

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

致。

2、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7年5月31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08*****259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0*****861 金伟

08*****651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00*****758 邓晖

08*****048 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 00*****437 张宇燕

08*****930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01*****108 冯霞

01*****759 刘江超 01*****091 王燕

01*****754 王沅 00*****523 王永辉

00*****639 郑嘉兴 00*****223 陈军

01*****893 王斌 00*****620 张旭瑞

00*****081 刘晓蓓 01*****695 田羽霞

00*****748 殷柏高 00*****822 黄清

01*****425 方琳 00*****717 徐康元

01*****518 李轩 00*****344 罗瑞钧

00*****221 曹廷儒 01*****482 喻珺

00*****253 黄俊 01*****432 雷聚笙

01*****867 何汉生 00*****224 邱雅龙

00*****518 王琪 00*****690 骆菲

01*****008 段艳芳 01*****883 祝璇

01*****882 高兴 01*****872 袁超

01*****533 汪洋成勤 01*****837 伍锋

01*****918 周蕾 00*****874 李俊成

01*****038 张万里 00*****541 袁先莉

01*****592 陈建军 01*****042 邹锋

01*****959 钟丹 01*****135 丁杰

00*****155 毛冬英 00*****577 刘堰蛟

00*****901 冯荆陵 01*****714 张海燕

01*****004 肖凯 01*****864 刘生智

00*****790 普仁鹏 00*****747 陈莹珏

01*****066 李孜科 01*****736 李磊

00*****747 钟育林 01*****805 张武

00*****705 李思春 01*****523 杨璐

01*****946 龙启贵 00*****738 谢爱珍

00*****411 朱汉林 01*****771 詹瑛

00*****203 程大桥 00*****221 杨新海

01*****904 罗博 01*****323 黄文瑜

00*****370 张昌发 01*****138 王志明

00*****915 熊承铭 01*****983 柯甜

00*****416 夏胜莲 01*****801 黄河

00*****706 张济生 01*****662 李文敏

01*****629 钟子钦 01*****506 崔良超

00*****558 龚先武 00*****036 韩军

00*****690 孔明 01*****551 罗群

00*****048 唐娟 01*****982 王继红

00*****698 朱曦 01*****641 高东辉

00*****208 杨纯 01*****587 赵红玲

00*****806 李传勇 00*****696 马东方

00*****265 董密 00*****481 王骏

01*****673 胡军宁 01*****017 陆向民

01*****760 苏虹 01*****033 皇甫延臻

01*****691 周洋 01*****601 王艳

00*****522 李萌 00*****365 陈环

00*****544 黄伟 01*****619 詹超

00*****008 王啟元 01*****297 王丽华

01*****926 蔡龙跃 01*****852 雷蕾

01*****951 欧阳继辉 01*****231 宋薇

01*****157 彭斐 00*****105 李炜

01*****092 王路东 00*****398 熊海云

01*****243 杨威 00*****980 毛雨香

01*****442 李新华 01*****368 王宏伟

01*****101 张昌贵 01*****446 何尤会

00*****482 朱华烽 00*****530 方文

01*****378 吴凡 00*****852 陈颖

01*****363 肖生明 00*****627 齐利君

01*****741 祝有芳 01*****262 李瑛

01*****781 叶剑雄 01*****885 陈亚丹

00*****774 张纲 01*****149 林浦

01*****605 许丹 01*****795 杨振

01*****445 刘劲松 01*****312 张萍

01*****702 贾平 00*****370 叶红

01*****545 肖圣彦 01*****916 朱兆莉

01*****477 江涛 01*****045 杨叶萍

01*****435 阮贤军 00*****364 李明华

00*****525 刘桂萍 01*****185 刘海莲

01*****731 蔡正望 00*****645 林晨

00*****863 曹迎春 01*****427 池红斌

01*****300 巴文韬 01*****225 安然

01*****334 聂娜 01*****694 李英红

01*****869 张金葵 01*****927 孙芳艳

01*****314 赵豫婷 01*****415 王成荣

00*****907 王汉生 01*****798 吴锐

01*****981 王洪 01*****510 刘新刚

01*****067 刘雪锋 00*****380 刘爱妮

01*****002 杨承志 01*****092 汪红卫

01*****700 吴晓玲 01*****154 冉德飞

01*****873 陈艳琼 01*****651 胡林杰

00*****654 丁涛 01*****036 胡春慧

01*****054 张云霞 01*****236 潘淑琴

00*****776 张先莲 01*****307 刘汉成

01*****738 徐娟 00*****737 欧阳敏

01*****396 钟晓华 01*****193 张伟君

00*****705 方莉 00*****210 潘宏伟

01*****403 马俊杰 01*****789 付燕杰

01*****563 程进 00*****191 刘小明

01*****485 刘岭 00*****160 唐豪

00*****807 张军 01*****275 汪斌

01*****010 刘少辉 00*****271 胡翠微

01*****876 李东 00*****976 蒋瑛

00*****452 宋祥英 00*****126 吴海芳

00*****891 朱飞 01*****330 吴瑾

01*****008 张智勇 01*****750 张晓东

01*****879 蔡震 01*****780 吴全斌

01*****742 胡玥 01*****235 袁喻

00*****848 张帆 01*****338 黄兵

01*****468 叶瑞 00*****852 邹登焰

01*****409 贾国启 01*****117 江萍

01*****190 吕凤玲 01*****484 龙望明

00*****378 吴淑芳 00*****031 彭宝堂

01*****087 方洪国 01*****145 许承道

00*****521 余立设 01*****378 严国超

00*****062 吕晓玲 00*****487 赵江洪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7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17年5月26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4、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红股和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本（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

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77,630,370 13.12% 23,289,111 100,919,481 13.12%

高管锁定股 231,000 0.04% 69,300 300,300 0.04%

首发后限售股 62,808,780 10.61% 18,842,634 81,651,414 10.61%

股权激励限售股 14,590,590 2.47% 4,377,177 18,967,767 2.4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14,204,000 86.88% 154,261,200 668,465,200 86.88%

三、股份总数 591,834,370 100.00% 177,550,311 769,384,681 100.00%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增股本后， 按新股本769,384,681股摊薄计算，2016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1.2889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联系人：李轩、张媛

咨询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690号国际广场A座8楼

咨询电话：027-85714295� � � � �传真：027-85714049

九、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七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3、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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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

议于2017年5月18日以通讯和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2017年5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出席9人，董事KAH-ONG� TAN先生、Ariel� Poppel先生以通讯方

式出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相关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价格的议案》

经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总股本226,

696,955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1元（含税）， 共计人民币

11,561,544.71元（含税），剩下的未分配利润人民币569,995,403.30元结转下一年度。 该

方案已于2017年5月12日实施完毕。

根据《晶方科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

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期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

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公司董事会将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做相应的调

整。 其中，发生派息情形的调整方式为：P=� P0-V，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

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因此，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调整为：

P=� P0-V=13.95元/股-0.051元/股=13.899元/股，考虑到股票价格的最小报价单位，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的授予价格为13.90元。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晶方科技关于调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价格的公

告》。

公司董事长王蔚先生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关联董事，已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由其余8名

董事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独立董事意见

因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告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存在派

息情况。 根据《晶方科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调整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价格。

公司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晶方科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价格调整的相关规

定。 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程序合

法、合规，同意公司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四、备查文件

晶方科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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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

议于2017年5月22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陆健

先生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价格的议案》

经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总股本226,

696,955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1元（含税）， 共计人民币

11,561,544.71元（含税），剩下的未分配利润人民币569,995,403.30元结转下一年度。 该

方案已于2017年5月12日实施完毕。

根据《晶方科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

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期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

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公司董事会将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做相应的调

整。 其中，发生派息情形的调整方式为：P=� P0-V，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

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因此，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调整为：

P=� P0-V=13.95元/股-0.051元/股=13.899元/股，考虑到股票价格的最小报价单位，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的授予价格为13.90元。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晶方科技关于调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价格的公

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监事会核查意见

本次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晶方科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此次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限制性股

票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四、备查文件

晶方科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005

证券简称：晶方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7-030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调整

2017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18日召开了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017年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同意向85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614万股，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4

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公告。

2017年4月26日，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以下简称“分配方案” ），2016年度分配方案已于2017年5月12日实施完毕。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需对股权激励计划价格进行调整，现将具体情况说

明如下：

一、本次股权激励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1、2017年2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临

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2月22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公告。

2、2017年2月22日， 公司通过内部网站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 公示时间为自

2017年2月22日起至2017年3月3日。 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对公司本次激励计

划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2017年

3月4日出具了《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

的说明》。

3、2017年3月9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3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公告。

4、2017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临

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

权益数量的议案》，鉴于《晶方科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确定的1名激

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限制性股票，合计3万股，根据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人数及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公司本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由86人调整为85人，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由617万股调整为614万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

调整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2017年4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公告。

5、2017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临

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

定以2017年4月18日作为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85名激励对象授予614万股

限制性股票。 具体详见公司2017年4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披露的公告。

6、2017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召开2016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已于2017年5月12日实施完毕利润分配方

案，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具体详见

公司2017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披露的公

告。

二、关于调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价格的情况

经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总股本226,

696,955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1元（含税）， 共计人民币

11,561,544.71元（含税），剩下的未分配利润人民币569,995,403.30元结转下一年度。 该

方案已于2017年5月12日实施完毕。

根据《晶方科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

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期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

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公司董事会将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做相应的调

整。 其中，发生派息情形的调整方式为：P=� P0-V，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

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因此，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调整为：

P=� P0-V=13.95元/股-0.051元/股=13.899元/股，考虑到股票价格的最小报价单位，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的授予价格为13.90元。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价格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价格的调整不会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晶方科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价格调整的

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此次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

及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五、独立董事意见

因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告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存在派

息情况。 根据《晶方科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调整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价格。

公司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晶方科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价格调整的相关规

定。 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程序合

法、合规，同意公司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已取得

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及《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晶方科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晶方科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3、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调整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

2017-025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收地补偿补充协议》及收到土地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已于2017年2月8日以

251,888万元成功出让了广州市荔湾区土地开发所 （土地开发

所）征收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位于荔湾区芳村大道茂香园13号的土地，近日公司与土地开发所

就收地补偿事项签订了《收地补偿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本协

议” ）。 关于该地块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6年12月3日、

2017年2月16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土地交储

的进展公告》、《关于土地挂牌出让的实施进展公告》。

一、本协议主要内容

（一）收地补偿款

确认公司位于芳村大道茂香园13号的地块落入AF020106

地块内的收地补偿总额为152,777,430.10�元（人民币壹亿伍仟

贰佰柒拾柒万柒仟肆佰叁拾元壹角）（即容积率3.0以内部分用

地产生的土地出让成交价款的60%）。

（二）土地开发所支付补偿款的时间、数额及方式

1、公司与开发所签订本协议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公司结算

补偿款的80%，为104,232,320.88元（人民币壹亿零肆佰贰拾叁

万贰仟叁佰贰拾元捌角捌分）（该部分为收地补偿总额减除首期

补偿款后剩余补偿款的80%）。

2、本协议项下地块储备成本经区财局结算审核审定后，并在

区财政将土地储备成本返还土地开发所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再

支付剩余20%的结算补偿款。收地补偿款金额以区财政局审定为

准。

（三）珠江钢琴关于提取芳村大道茂香园13号地块出让补偿

款确认表

序号 项目 内容

1 地块名称 AF020106地块

2 可补偿面积（㎡） 7060

3 计算补偿款容积率 3.0

4 地块出让单价（元） 12,022.1459

5 补偿款总额（容积率3.0以内土地出让成交价款的60%）（元） 152,777,430.10

6 已支预付款（元） 22,487,029

7 本次提取剩余补偿款的80%（元） 104,232,320.88

8 剩余补偿款（元） 26,058,080.22

二、收款情况

公司于2013年10月收到首期土地补偿款22,487,029元，详

见公司于2013

年10月23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日报》的《关于收到首期土地收

储补偿款的公告》。

公司于近日收到剩余补偿款的80%， 为104,232,320.88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上述土地补偿款按规定计入当期

营业外收入，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该补偿款将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剩余补偿款为26,058,080.22元， 公司收到剩余补偿款后将

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披露。

三、备查文件

《收地补偿补充协议》

《银行进账单》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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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实际控制人尹兵先生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个月内，以不

超过15元/股的价格，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2,000万股。

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或公

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增持计划披露的价格等因素， 导致增持计划无

法实施的风险。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5月22

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尹兵先生发来的《关于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尹兵先生基于对公司的长期看

好及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坚定信心，计划未来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

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尹兵先生。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尹兵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2,615,85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65%；尹兵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吉林省吉祥嘉德投资有限公司、 吉祥大酒店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

65,249,0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3123%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对公司的长期看好及对公司未来

持续发展的坚定信心，尹兵先生拟增持公司股份。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A股。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增持数量不低于2,000万股。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不超过15元/股。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

月内。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

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或公

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增持计划披露的价格等因素， 导致增持计划无

法实施的风险。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公司将持续关注增持人后继增持公司股票的有关情况，并

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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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5月23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公告》，现对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更正如下：

更正前：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更正后：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141

证券简称：贤丰控股 公告编号：

2017-054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先后筹划对外投资事项和股权

收购事宜，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贤丰控股，股票代

码：002141）自2017年5月2日（周二）开市停牌10个交易日后， 于2017年5月16日

（周二） 开市起继续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9）、《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0）、《重大事项进展暨

其他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51）。

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就股权收购事项积极磋商。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

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

务》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股票简称：贤丰控股，股票代码：002141）自2017年5月

23日（周二）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将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

股票复牌。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853

证券简称：皮阿诺 公告编号：

2017-31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广东皮阿诺

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41号]核

准，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15,

6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上述议案，并同意授权相关人员办理相关工商变

更登记。 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3月30日、2017年4月19日分别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及《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增加注册资本工商登记变更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备案手

续，并领取了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46,536,600.00元增加至人民币62,136,600.00元。 除上述事项变更外，其他工商登

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1155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

2017-057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富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域

发展” ）通知，富域发展已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66,225,166股质押给上海海通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1、出质人：富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质权人：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质押时间：2017年5月22日

质押股份数量：66,225,1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3%

2、质押股份性质：限售流通股

质押期限：2017年5月22日至2019年5月16日

3、 截至本公告日， 富域发展持有本公司股份为1,378,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

61.01%，其中被质押的股份累计382,710,746股，占其持有公司总股份的27.77%，占公司

总股本的16.95%。

二、股份质押的目的

富域发展本次股权质押是为补充其流动资金的需要。

三、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富域发展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 就本次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其自有资金、股

票红利、投资收益等，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四、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在本次质押期内，如后续出现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风险，富域发展将采取包括但不限

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上述质押

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会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007

证券简称：全新好 公告编号：

2017-075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月14日收到公司

第一大股东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钧资产” ）送达的《关于筹

划重大事项的通知》，泓钧资产正在筹划与公司有关的重大对外投资事项，鉴于该

事项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需进一步论证，为维护广

大投资者的利益，保证信息公开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相关规则规定，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于2017年1月16日开市起连续停牌 （详见公司分

别于2017年1月17日、21日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申请停牌的公告》、《关于重

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后经有关各方论证，公司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2月6日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并继续

停牌，公司于2017年2月6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2017年

2月16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2017年3月16日披

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2017年4月15日披露的《关

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根据交易所相关规则

每五个工作日披露《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目前，在有关各方的积极推动下，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各项工作正常进展

中，公司正同步与外部投资者商谈设立并购基金相关事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

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方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

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

按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5月22日


